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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巴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概况
一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巴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。
二、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
（一）部门职责
主要职能：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管理保障和优抚安置等工作的政策法规；参与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，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；负责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离休退休干部、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、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。
1.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管理保障和优抚安 置等工作的政策法规，参与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草案，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 风范和价值导向。
2.负责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离休退休干部、 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 业、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。
3.组织实施并指导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，协调扶 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。
4.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县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并 组织落实。
[bookmark: bookmark17]5.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、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， 以及退役军人医疗保障、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。
6.组织实施并指导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 工作，制定有关退役军人医疗、疗养、养老等机构的规划政 策并指导实施。承担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病残军人相关工作。 组织指导军供服务保障工作。
7.组织实施并指导全县拥军优属工作。负责现役军 人、退役军人、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、抚恤等工作，负 责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策的落实。协助部队做 好征兵工作。
8.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、军人公墓管理维 护、纪念活动等工作，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，申 报全县拟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烈士纪念建筑物名录，总 结表彰和宣扬退役军人、退役军人工作单位和个人先进典型 事迹。
9.指导并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 施的落实，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 助工作。负责退役军人信访工作。
10.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11.职能转变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应加强退役军人 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，建立健全集中统一、职 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，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 军属服务，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，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 神风范和价值导向，更好地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 组织保障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
[bookmark: _GoBack]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行政编制3名，领导职数3名（正科级1名，副科级2名）。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所属事业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事业编制2人（主任1名、工作人员1名）














第二部分 巴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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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巴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86.3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3.55万元，本年支出合计469.84万元，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。
二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383.55万元。其中，财政拨款收入   383.55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经营收入0万元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三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469.84万元。其中，基本支出214.78万元，项目支出255.06万元，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，经营支出0万元，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。
四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86.3万元，本年财政拨款收入383.55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    383.5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469.84万元。
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469.84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69.8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   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。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69.84万元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0万元 。
六、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205.69万元。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205.6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。
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9.09万元。其中，商品和服务支出9.09万元，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，资本性支出0万元，其他支出0万元。
七、政府采购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。
八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公用车辆。
九、债务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。
十、重点、重大项目信息
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、重大项目。



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：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二、基本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。
三、“三公经费”：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：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水电费、工会经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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